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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五、深化财税管理改革，推进现代财政制度建设

一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吉林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通过健全完善绩效指标

体系，制定一级项目绩效指标 1320个，为部门填报绩效指标

提供基本遵循。同时，对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等 10个重点项目

开展绩效评价，对部门预算重点项目实施绩效监控。公开绩效

信息并上报省人大，主动接受监督审查。二是推动省以下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研究出台基本公共服务、医疗卫

生、教育、科技和交通等重点领域改革方案，合理确定省与市

县共同财政事权分担比例，减轻困难地区、民族地区和边境地

区支出压力，增强重点领域保障能力，促进提高保障水平。三

是研究推进收入划分改革。按照保持省与市县财力分配格局

总体稳定的思路，明确省与市县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保持

不变。认真落实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明确省与市县分担办

法，减轻企业负担和市县财政压力。四是完善预算管理制度。

统筹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依法依规公开政府预决算信息。建立

一般性转移支付稳定增长机制，规范和改进专项转移支付分

配和使用。五是健全财政运行监测体系。实施财政运行监测

报告制度，加强财政运行态势研判，加强对市县库款保障、重

点支出、暂付款规模等监测力度，针对财政运行中出现的苗头

性、趋势性问题，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吉林省财政厅供稿，王朝鲁执笔）

黑龙江省

2019年，黑龙江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3612.7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4.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182.5
亿元，增长 2.4% ；第二产业增加值 3615.2亿元，增长 2.7% ；

第三产业增加值 6815.0亿元，增长 5.9%。三次产业结构为

23.4 ：26.6 ：50.0。全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36183元，比上

年增长 4.7%。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不含农户）比上年增

长 6.3%。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7.7%，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8.5% ；

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7.6%。国有控股投资增长 22.0%，外商及港

澳台投资增长 11.1%，民间投资下降 6.3%。全省实现进出口总

值 1865.9亿元，比上年增长 6.7%。其中，出口 349.4亿元，增

长 18.8% ；进口 1516.5亿元，增长 4.2%。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

指数比上年上涨 2.8%。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下降

1.8%，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0.3%。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比上年增长 6.2%。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262.8亿元，下降 1.5%，剔

除减税降费因素增长7.7%。加上中央补助收入3305.7亿元（包

括税收返还收入 118.6亿元，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179.9亿

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3007.2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待偿债置换一般债券上年结

余、上年结余资金、调入资金，全省收入总计 5975.3亿元。全

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011.6亿元，增长 7.2%。加上上解上级

支出，调出资金，债务还本支出，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支

出总计 5580.6亿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 394.7亿元。

省对下转移支付完成 2828.2亿元，其中，返还性支出

184.6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2496.5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147.1亿元。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77.9亿元，增长 5.8% ；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 574.9亿元，增长 11.3%。省本级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 41.3亿元，下降 26.1%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64.3亿
元，下降 0.9%。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加地方政府专项

债务收入、中央专项补助、上年结转和市县上解等328.2亿元，

收入总计 369.5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加上省补

助市县、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支出和调出资金等 280.4亿

元，支出总计 344.7亿元。收支相抵，省本级结转 24.8亿元。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1.1亿元，增长 79% ；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7.2亿元增支 12.2亿元（去年同期上解中央

厂办大集体支出 -5亿元）。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亿

元，增长8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6亿元，增支3.3亿元。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加上上年结余，收入总计 3.3
亿元。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加调出资金 0.5亿元，

支出总计 2.1亿元。收支相抵，省本级结转 1.2亿元。

一、促进经济发展

（一）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完善体制机制，更好地服

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一是顶格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在

国家授权范围内，顶格制定减税降费具体政策，按国家授权

最高上限，顶格执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六税两附加”和文

化事业建设费减半征收。二是落实耕地占用税法授权事项。

全面梳理耕地现状、人口和税收数据，经全面调查研究，提出

各县（区）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标准、不提高人均耕地低于 0.5
亩地区税额、耕地以外其他农用地税额下浮 20%的落实意见，

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2019年 9

月 1日起正式实施。三是研究制定支持自贸区财税政策。全面

梳理全国各自贸区财税优惠政策、省级税收政策权限等方面

情况，牵头研究制定自贸区三个片区财政体制、税收和资金等

一揽子政策措施，支持自贸区建设和区内产业发展。四是根据

国家商品储备税收政策变化情况，结合黑龙江省实际，完善粮

食储备企业税收减免政策，解决名单制管理难以适应储备企

业变化等问题。

（二）聚焦民营经济，综合施策助力产业发展。创新出台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领域扶持政策，省级筹集拨付资金 12

亿元，通过流动资金贷款贴息、新增规模以上企业奖励、重点

工业投产项目奖补等政策措施，为 712户工业企业赋能助力。

认真落实财政支持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

点工作，积极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推进双鸭山、齐齐哈尔

2个试点城市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设立民营

企业上市公司纾困基金。省级财政通过注入资本金、推进企业

划入资产，支持七个省级投资运营集团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升

运行效率。扶持发展全域旅游，支持伊春市承办第二届全省旅

游产业发展大会，设立旅游诚信基金，推动建设景区厕所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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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开展特色驻场演出 1300余场，促进旅游宣传推广，助力

叫响“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旅游品牌。

（三）扩大政府有效投资，推动重大基础设施补短板。省

级筹集拨付资金 462亿元，推动牡佳铁路、京哈高速、哈尔滨

机场二期扩建等重大项目加快建设。建立实施省委省政府重

点项目财政资金盘活调度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快形成

有效投资。

（四）通过吸引社会资本，推动公共服务领域基础设施建

设。在市政基础设施、交通、医疗、养老、生态环境和教育科

技等 13个公共服务领域积极推行PPP模式，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截至 2019年底，全省纳入财政部PPP管理库项目 106

个、总投资 1120亿元，其中已签约落地项目 69个，总投资 902

亿元。2019年新增PPP项目 21个，总投资 158亿元。通过PPP
模式，吸引社会资本支持哈尔滨地铁、绥大高速公路和绥化污

水处理等 15个重大项目，总投资 670亿元。围绕打赢“污染防

治”攻坚战，18个市县通过PPP模式推进 21个总投资 35亿元

的污水垃圾治理项目建设。

（五）推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省级筹集拨付资金 12.6亿元，助推实施“百千万”工程科技重

大专项、重点研发和中医药研发、省院科技合作等项目 84个，

促进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支持实施新一轮科技型企业三

年行动计划，兑现孵化器绩效后补助、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

科技创新基地奖励等激励政策，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步伐。

（六）推动扩大对外开放。省级筹措拨付资金33.8亿元，支

持实施哈尔滨对俄邮政包裹航空通道、黑河中俄黑龙江公路大

桥桥头区等重点项目 ；支持举办第六届中俄博览会暨第30届

哈洽会、绿博会、国际大米节等重大活动 ；支持招商服务平台

建设，推动开展招商引资工作 ；推动实施“千企百展”行动计

划，鼓励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 ；继续支持哈

欧班列、哈绥俄亚陆海联运班列、大庆沃尔沃班列运营。

（七）推动乡村振兴开创新局面。支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省级筹措资金 69亿元，推动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630万亩、筹措资金15.3亿元，

支持三江平原灌区田间配套工程建设 300.75万亩。以粮头食

尾、农头工尾为抓手，省级筹措拨付资金 52.3亿元，重点支持

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和农业良种化，实

施耕地轮作休耕 1415万亩，扶持开展黑土地保护利用、有机

肥替代等试点，支持市县创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和国家级、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推动家庭牧场和奶牛合作社、高产优质苜

蓿示范基地、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基地建设，积极防控处置非

洲猪瘟，开展黑龙江好粮油中国行专项营销和黑龙江大米品

牌推介，促进深化第六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试点和农商

互联完善产品供应链，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

产业化水平稳步提升，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授牌总数居全

国首位，全省绿色和有机食品种植面积分别达 7470万亩、650

万亩。支持深化农业农村重点改革。省级筹集拨付资金 35.6
亿元，支持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省试点，扶持发展村

级集体经济，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培育壮大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推进农业保险扩面、

增品、提标，新增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县 30个，全省（不含农

垦）政策性种植业保险承保规模9239.7万亩、养殖业保险承保

38.2万头、森林保险承保 1.4万亩，共为 135.9万户次投保农

户提供了 297.5亿元的风险保障。支持美丽乡村建设。省级筹

集拨付资金 40.5亿元，推动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支持改造农村室内厕所 18万户，支持试点县完成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任务、非试点县治理工作全面开展，推动全面完成水源

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引导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

非畜牧大县生猪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农村人居环境进一步

优化。

二、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推动就业创业。落实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推动加

强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企业转岗人员等重点群

体就业创业支持和服务。落实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三年行动计

划，支持技工院校完善基础设施、扩大招生规模，全省技工院

校扩招 3万人。放大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效应，将个人和小微企

业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分别提高到 15万元、300万元，落实

重点就业群体创业担保贷款财政全额贴息等政策，促进以创

业带动就业。

（二）推动发展公平优质教育。助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支持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优先支持 197所

乡镇寄宿制学校旱厕改造，推动解决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

小规模学校冬季取暖问题，对 217万名中小学生免费提供教

科书、免除学杂费，向 12.2万名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

放生活补助，兑现边境县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和乡村

教师生活补助等政策。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保障机制，

支持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 108所。优先支持贫困县、边境

县、民族县普通高中考场升级改造。推动高职院校扩大招生规

模，支持职业院校改善办学条件。持续支持“双一流”（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推动省属高校后勤改造。落实教育

资助政策，惠及 50.3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成绩优异学生。

（三）提高养老保障水平。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养老金水平稳步提高。用好国家支持政策，完善落实保发放工

作机制，确保 522.6万企业离退休人员、357.3万城乡居民养老

金领取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落实民办养老机构建设运

营补贴政策，推动提升养老服务供给能力。

（四）推进健康龙江建设。支持全面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落实取消药品加成财政补偿政策。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

经费补助标准由 55元提高到 69元。将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

标准由每人每年 490元提高到 520元，其中大病保险筹资标准

提高到 70元。加大医疗救助力度，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政策

范围内个人自付住院医疗费用救助比例不低于 70%。支持乡

镇卫生院动态补充卫生人才、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招聘执

业医师，推动加强住院医师、全科医生、专科医生等规范化培

训、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培养。

（五）支持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将城市和农村低保指导

标准分别提高到 573元 /人月和 4017元 /人年，将城市特困人

员集中和分散供养指导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年 16828元和

11780元、农村特困人员集中和分散供养指导标准分别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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